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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5）》

【发布单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发布日期】2024-12-31
【实施日期】2025-01-01
【内容提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5）》，

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关税法》的附件。《税则》包括规则与说明、 进口税则、出口税则三

个部分。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t20241230_3950785.htm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

【发布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日期】2024-12-25
【实施日期】2025-06-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2/t20241225_442050.html

3. 《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

【发布单位】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4-12-25
【实施日期】2025-03-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92220&it
emId=928

4.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

【发布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布日期】2025-01-01
【实施日期】2025-01-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501/t2
0250101_533701.html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t20241230_3950785.htm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2/t20241225_442050.html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92220&itemId=928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92220&itemId=928
https://gi.mnr.gov.cn/202405/t20240521_2845902.html
https://gi.mnr.gov.cn/202405/t20240521_2845902.html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501/t20250101_533701.html
https://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shehuibaozhang/zcwj/202501/t20250101_533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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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发布单位】财政部

【发布日期】2025-01-03
【实施日期】2026-01-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501/t20250103_3951055.htm

6. 《关于<个人信息出境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

【发布单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日期】2025-01-03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ac.gov.cn/2025-01/03/c_1737600915141373.htm

7.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25-01-03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37598/content.
html

【注】

如果需要了解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全文内容或需要相关日文翻译服务，请联系以下邮箱：

yishilf@yishilf.com

二、毅石视点

关注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一）

近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旨在健全高质量

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缴纳。本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 《增值税法》规定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规定缴纳增值税。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

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501/t20250103_3951055.htm
https://www.cac.gov.cn/2025-01/03/c_1737600915141373.htm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37598/content.html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37598/content.html
mailto:yishilf@yishi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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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是指下列情形：

a) 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

b) 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不动产、自然资源所在地在境内；

c) 销售金融商品的，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d)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

人。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

a)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b)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c) 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应税交易，不征收增值税：

a) 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

b) 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c) 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

d) 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2. 《增值税法》明确了增值税税率和应纳税额

1) 增值税税率：

a) 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进口货物，税率为 13%。

b) 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

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 9%：

①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② 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

用煤炭制品；

③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④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c) 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 6%。

d) 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e) 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零。

f)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为 3%。

2) 增值税应纳税额

a)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

后的余额。

b)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为当期销售额乘以征收率。

c) 进口货物，按照组成计税价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为关

税计税价格加上关税和消费税。

其中：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按照销售额乘以规定的税率计算的增

值税税额。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

担的增值税税额。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

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

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d) 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

请退还。

e) 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

①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② 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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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④ 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

进项税额；

⑤ 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

额；

⑥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毅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丁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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